
附件 1

名词注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

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

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

支预算。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

5.税收返还：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2002年所得税收入分

享改革、2009 年成品油税费改革、2016 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改革后，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的补

偿。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

革税收返还，以及营改增税收返还。

6.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财政体制和政

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



7.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

按照规范的办法给予的补助，下级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

排使用。

8.专项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

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

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9.上解支出：下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及财政体制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和计算方法测算，上交上级政府，并由上级政府统

筹安排的资金。

10.部门预算：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

1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预算法规定，省级政府可以在国务

院确定的限额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债，举债规模由国务院报全

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

12.地方政府债券：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或地

方财政自主发行和偿还的政府债券。

13.一般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

借的债务，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14.专项债券：指地方政府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

举借的债务，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15.“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

16.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管理中融入绩效理念，将绩效目

标设定、绩效跟踪、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全过程，以提高预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活

动。

17.“三保”：指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附件 2

关于 2022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

支付情况及 2023 年预算安排的说明

一、2022 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2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执行数

为 3353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2 年，临港区共收到中央、省、市三级一般性转移支付补

助 29206 万元，其中：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9 万元，主要用于消除各级政府间

存在的税收能力与其基本需求开支的横向不均衡，保证社会公共

服务水平的基本一致性。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785万元，主要用于

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保障基层政府

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中央和省各项民生政

策基本财力需要。

3.结算补助收入 170 万元，主要为 2022 年我区收到市级结

算补助收入。

4.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28 万元。主要用于完



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5.固定数额补助 549万元，主要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

入。

6.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1328 万元，主要用于 2022 年乡村

振兴重大专项支出。

7.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0 万元，主要用于

司法救助支出。

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7万元，

主要用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9.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977 万元，

主要用于保障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城乡低保等

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

10.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309 万元，主要用

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补助。

11.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870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农田建设补助和美丽乡村建设等，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2.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0 万元，主要用

于乡村振兴重大专项公路交通建设项目。

13.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770 万元，主要是

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



14.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1万元，主要

用于标准化奖励资金、药品抽检经费等方面支出。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85 万

元，主要是支持先进制造业、工业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

16.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3588 万元，主要是企业事业

单位划转、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和用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转

型升级、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扶贫攻坚等方面的支出。

（二）专项转移支付

2022 年，临港区共收到中央、省、市三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325 万元，其中：

1.科学技术方面 200万元，主要用于军工基建、军工科研、

省级科技创新发展等支出。

2.节能环保方面 194万元，主要用于清洁取暖奖补、支持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农村环境整治方面的支出。

3.农林水方面 1089 万元，主要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重大动

植物病虫害防治、农村人居环境相关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美丽乡

村建设等支出。

4.资源勘探信息等方面 1993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工业提质

增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支出。

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方面 275万元，主要是新增建设用地有

偿使用费用于国土资源事务、国土勘探和保护支出。



6.商业服务业等 353万元，主要用于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商贸发展和市场开拓资金等支出。

7.其他方面 221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安

安全、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灾

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等方面支出。

二、2023 年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2023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转移支付预算数

为 2446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3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预算数为 22759 万元，其中：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99 万元，主要用于消除各级政府间

存在的税收能力与其基本需求开支的横向不均衡，保证社会公共

服务水平的基本一致性。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345万元，主要用于

增强基层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能力，保障基层政府

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中央和省各项民生政

策基本财力需要。

3.结算补助收入 170 万元，主要为 2023 年我区收到市级结

算补助收入预算数。

4.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53 万元。主要用于完

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善薄弱地区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5.固定数额补助 549万元，主要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收

入。

6.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380 万元，主要用于 2022 年乡村

振兴重大专项支出。

7.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 万元，主要用于

司法救助支出。

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2万元，

主要用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9.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756 万元，

主要用于保障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发放，对城乡低保等

低收入人群进行补助。

10.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00 万元，主要用

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补助。

11.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750 万元，主要用于

支持农田建设补助和美丽乡村建设等，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2.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0 万元，主要用

于乡村振兴重大专项公路交通建设项目。

13.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00 万元，主要是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建设资金等。

14.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万元，主要



用于标准化奖励资金、药品抽检经费等方面支出。

15.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0 万

元，主要是支持先进制造业、工业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

16.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0565 万元，主要是企业事业

单位划转、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和用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经济转

型升级、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扶贫攻坚等方面的支出。

（二）专项转移支付

2023 年，市级对临港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专项转移支付预

算数为 4762 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 万元，主要用于省级质量发展和市

场监管等方面支出。

2.社会和保障就业支出 10 万元，主要用于大学生创业引领

计划扶持、低保和特困人员免费电量款等。

3.卫生健康支出8万元，主要用于卫生健康补助资金等支出。

4.节能环保支出 190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污染防治、省级住

房和城镇化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等。

5.农林水支出 1200 万元，主要用于林业改革发展、农村公

益事业财政奖补、美丽乡村建设等支出。

6.交通运输支出 76万元，主要为公路道路相关补助支出。

7.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418 万元，主要用于 2022年省级工

业转型发展专项等支出。



8.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32万元，主要用于中央外经贸发展等

支出。

9.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96万元，主要是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资金。

10.金融支出 200 万元，主要为金融惠企、政策性补贴等资

金。

1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2万元，主要是省级安全生产

和应急管理专项资金、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补助资金。

12.其他方面 180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公安安全、

城乡社区等方面支出。



关于 2022 年市级对临港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

付情况及 2023 年预算安排的说明

一、2022 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2 年，临港区共收到中央、省、市三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

付补助 67709 万元，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

出 42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533 万元；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55260 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

支出 11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1756 万元。

二、2023 年转移支付预算安排

2023 年，临港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安排81699 万元，

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40 万元；大中型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539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安排的支出 68584 万元；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安排的支出

2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12516 万元。



附件 3

关于临港区地方政府债务 2022 年执行

及 2023 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2 年临港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依据上级对我区政府存量债务清理甄别结果和新增债务情

况，市级核定我区 2022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55.61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7.16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8.45 亿元。2022

年新增债务限额 7 亿元，全部为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二、2022 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2 年市级分配我区地方政府债券 11.4558 亿元，其中：新

增债券 7亿元（全部为新增专项债券），再融资债券 4.4558 亿元

（一般债券 1.8558 亿元、专项债券 26000 亿元）。截至 2022 年

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 54.5321 亿元（一般债务余额 16.686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37.8458 亿元），严格控制在限额之内。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和《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等规定，2018 年各级政府历

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相关信息，均已按规定向社会公

开。



三、2023 年全区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2023 年，区级政府债务转贷收入预计安排 135999 万元，其

中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60079 万元，发行再融资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 35520 万元，发行新增专项债券收入 40000 万元。

区级政府债务支出预计安排 137999 万元，其中 97999 万元为到

期债务还本支出，40000 万元为新增专项债券支出。按照上述安

排，以 2022 年末区级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 2023 年政府

债务转贷收入，减去 2023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23 年末

区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583321 万元。此外，2023 年区级预算需安

排政府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 18524 万元。


